
华龙区人力资源和社会劳动保障局行政执法权责任清单
序号 职权名称 设立依据 职权类型 责任股室

1

民办职业培训学
校设立、分立、
合并、变更及终
止审批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》第八条：
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主
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民办教育工作。县级以上地
方各级人民政府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及其
他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，分别负责有
关的民办教育工作。”第十一条：“举办实施
学历教育、学前教育、自学考试助学及其他文
化教育的民办学校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
行政部门按照国家规定的权限审批；举办实施
以职业技能为主的职业资格培训、职业技能培
训的民办学校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劳动和社
会保障行政部门按照国家规定的权限审批，并
抄送同级教育行政部门备案。”第十六条：“
申请正式设立民办学校的，审批机关应当自受
理之日起三个月内以书面形式作出是否批准的
决定，并送达申请人；其中申请正式设立民办
高等学校的，审批机关也可以自受理之日起六
个月内以书面形式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，并送
达申请人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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